附件1
本次检验项目
一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
   （一）抽检依据
    抽检依据是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通则》（GB 25596-2010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（GB 2762-2017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》（GB 2761-2017）、卫生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农业部、工商总局、质检总局公告2011年第10号《关于三聚氰胺在食品中的限量值的公告》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    （二）检验项目
1.全营养配方食品、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抽检项目包括铅、硝酸盐、黄曲霉毒素M1、三聚氰胺等4个指标。
2.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抽检项目包括铅、硝酸盐、亚硝酸盐、黄曲霉毒素M1、三聚氰胺、水分、灰分等7个指标。
    二、婴幼儿配方食品
   （一）抽检依据
    抽检依据是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儿配方食品》(GB10765-2010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（GB 2762-2017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》（GB 2761-2017）、卫生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农业部、工商总局、质检总局公告2011年第10号《关于三聚氰胺在食品中的限量值的公告》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    （二）检验项目
乳基婴儿配方食品、豆基婴儿配方食品抽检项目包括铅、硝酸盐、亚硝酸盐、黄曲霉毒素M1、三聚氰胺、水分、灰分等7个指标。
   三、保健食品
   （一）抽检依据
[bookmark: _GoBack]抽检依据是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保健食品》（GB16740-2014）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检验补充检验方法和检验项目批准件2009030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检验补充检验方法和检验项目批准件2012005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检验补充检验方法和检验项目批准件2006004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检验补充检验方法和检验项目批准件2009029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检验补充检验方法和检验项目批准件2011008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    （二）检验项目
保健食品抽检项目包括铅（Pb）、总砷（As）、总汞（Hg）、菌落总数、大肠菌群、霉菌和酵母、金黄色葡萄球菌、沙门氏菌、西地那非、他达拉非、甲苯磺丁脲、格列美脲、盐酸丁二胍、西布曲明、酚酞、霉菌、酵母、水分、蛋白质等19个指标。

    
